
车位租赁合同 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 身份证号： 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 身份证号： 

甲方同意将其所有的本合同项下的停车位(以下称本停车位)有偿租赁给乙方使用，乙方 

保证交纳相关费用并按要求使用本停车位。甲、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停车位租赁事宜， 

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兹信守。 

第一条、本停车位位置：本停车位位于 小区（以下简称本小 

区） 停车位。 

第二条、本停车位的租赁期限及租赁期间相关费用： 

1、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，租赁期限为 年，年 

租金为 元，租赁期内本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收取的本停车位管理费由 方承担。 

2、双方协定租金及本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收取的本停车位管理费按 个月为一期支付， 

第一期租金及本车位管理费于 年 月 日支付，租金及本车位管理费于每期 

前 日支付。 

第三条、责任与义务 

1、乙方不得更改本停车位用途。乙方使用本停车位应当遵守本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对本 

停车场的相关规定，该等规定乙方有义务自行了解。 

2、乙方在停车场内所受损失，乙方应当自行向造成损害的他方索赔，与甲方无关；甲 

方有义务协助证实乙方为合法车位租赁方。 

3、乙方停车位的使用及其车辆进出停车场、停车位或其停放，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合法 

权益。因乙方原因造成他方损害，由乙方自行负责赔偿。 

4、乙方应保持停车位清洁卫生，如对停车位设施造成损坏，需照价赔偿或恢复原样。 

5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停车位转租、转借任何第三人使用。否则，甲方有权 

解除合同。 

6、租用期内任何一方提出需要终止此合同，提出方应当至少提前 30 日通知对方并获 

得对方书面认可（否则视为违约）。 

7 、其中有任何一方违反规定，在友好协商未果前提下，违约方应向受损方支付 

￥ 元违约金（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弥补损失，违约方还应负责相应赔偿），且受损方 

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 

 



 


